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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著全球在地化與民主自治思潮的發展，地方自治體的復權

與賦權儼然成為民主先進國家的重要國策，其具體政策即是

權限下放與地方分權改革。即使在台灣，重新建構中央與地

方的夥伴關係亦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然而，在單一制民主國家之中，由於中央優位與行政一

體的性格之影響，地方自治體的權限與地位往往容易受到限

縮與干預，因而就有必要賦予其國政參與之權力。在消極意

義上，地方自治體的國政參與權係防止國家對地方的恣意侵

害；而積極意義上，則是透過地方參與中央政府的決策，以

保障團體自治之原則。 

  因此，本研究主要先以文獻分析法探討日本地方自治體

參與中央決策之沿革與途徑、再透過深度訪談法剖析日本地

方自治體的國政參與權運作之成效與困境、最後以比較分析

法探討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治體國政參與權之對策與侷限等

三個課題。希冀透過本研究，從而提供我國建構中央與地方

關係之若干思考借鑒。 

中文關鍵詞： 中央與地方關係、團體自治、地方分權、地方自治、國政參

與權 

英 文 摘 要 ： In the age of global decentral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mpower local government the authority 

to avoid the hegemony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in 

democratic states, especially in unitary states. 

Therefore, the motiv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powers that local government of Japan 

participates in central policy-making. 

  This research tries to find the answer of three 

questions. First, why and what did Japan give local 

self-governing body the power to participate in 

central policy-making? Secondly, how did Japan change 

it in the reforms of decentralization? Finally, is it 

possible that local government can participate in 

central policy-making effectively in unitary stat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used to analysis 

possibility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policy of 

Taiwan in the future. 

英文關鍵詞：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principle of 

group-personality, decentralization, local sel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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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隨著全球在地化與民主自治思潮的發展，地方自治體的復權與賦權儼然成為民主先進國家的

重要國策，其具體政策即是權限下放與地方分權改革。即使在台灣，重新建構中央與地方的夥伴

關係亦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然而，在單一制民主國家之中，由於中央優位與行政一體的性格之影響，地方自治體的權限

與地位往往容易受到限縮與干預，因而就有必要賦予其國政參與之權力。在消極意義上，地方自

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係防止國家對地方的恣意侵害；而積極意義上，則是透過地方參與中央政府的

決策，以保障團體自治之原則。 

  因此，本研究主要先以文獻分析法探討日本地方自治體參與中央決策之沿革與途徑、再透過

深度訪談法剖析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運作之成效與困境、最後以比較分析法探討單一制

國家的地方自治體國政參與權之對策與侷限等三個課題。希冀透過本研究，從而提供我國建構中

央與地方關係之若干思考借鑒。 

 

關鍵詞：中央與地方關係、團體自治、地方分權、地方自治、國政參與權 

 

貳貳貳貳、、、、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英文摘要 
  In the age of global decentral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mpower local government the authority to 

avoid the hegemony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in democratic states, especially in unitary states. Therefore, 

the motiv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powers that local government of Japan participates in 

central policy-making. 

  This research tries to find the answer of three questions. First, why and what did Japan give local 

self-governing body the power to participate in central policy-making? Secondly, how did Japan change 

it in the reforms of decentralization? Finally, is it possible that local government can participate in central 

policy-making effectively in unitary stat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used to analysis possibility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 policy of 

Taiwan in the future. 

 

Key-word: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principle of group-personality, decentralization, local 

self-government 

 

參參參參、、、、報報報報告內告內告內告內容容容容 
（（（（一一一一））））前前前前言言言言 
  隨著民主治理的思潮興起，中央集權體制與自由民主體制的扞格日益顯露，地方自治體的復

權與賦權儼然成為民主先進國家的重要國策，而其具體政策即是權限下放(devolution)與地方分權

(decentralization)改革。即使在台灣，重新建構中央與地方對等協力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亦是備

受關注的焦點。然而，在單一制民主國家之中，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落實地方自治與協力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並非易事。在單一制國家裡，中央政府仍是最高與最終的權力機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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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自治權與自律權俱為中央所授與，地位與權限停留於法律保障而非憲法保障，其國家派出

機關的色彩濃厚。同時，相對於強調「公民社會自我統治型行政系統」的英美法系，主張「國家

統治型政治系統」大陸法系國家在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採取多層式事務分配方式，致使自治事

項與委辦事項難以區分，因而在行政一體(monolithic)的金字塔型結構下，中央擁有指揮與監督地

方自治體的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合法性。單一制國家的中央集權性格，不僅難以確立中央與地方的

夥伴關係與區隔彼此的權責，且容易導致地方自治與公民社會的萎縮，而有從根柢瓦解民主體制

之疑慮。因此，就有必要賦予地方自治體參與中央政府的立法與執行之權力，在消極意義上，防

止國家對地方的恣意侵害；而在積極意義上，則是透過地方參與國家機關的決策，以保障團體自

治與地方自主之原則。此即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 

 

  地方自治包含政治意義的「住民自治」與法律意義的「團體自治」。前者係指地方自治體的公

共事務，由當地住民依其自主意思自行決策與執行，此即英美法系國家的地方自治之特徵，而後

成為公民社會與社群主義之理論基石。就後者而言，其起源於中古世紀歐洲內陸獨立於封建領主

而自主運作的「自由都市」(free imperial city)，故強調以一定之地域組成公法人團體，擁有自主處

理地方事務之權限，國家或其他外力均不得任意加以侵害或干涉。前者強調民主性，後者則強調

自主性。然而，團體自治並非僅是消極地防止中央干涉地方事務，以保障地方自治權限，其更主

張讓地方自治體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積極地參與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從而實現國家權力垂直

制衡之功能（蔡茂寅，2006：7-8、76-77）。由於歷史發展與憲政設計的影響，聯邦制國家大多重

視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故地方自治體之權限來源採取憲法授與方式，其地位之保障亦是憲

法保障，諸如各邦派遣代表參與聯邦（中央）立法，以及聯邦憲法的修正需經各邦批准等規定。（薄

慶玖，2001：123-127；張正修，2003a：6-7）然而，相較於聯邦制國家，由於單一制國家重視行

政一體與科層體制，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受到較大程度的抑制，因而團體自治呈現空洞化的

情形。而正如地方自治是民主的礎石之謂，團體自治的闕如將可能破壞其民主穩定，甚至導致民

主逆流。近年來，隨著中央集權體制已逐漸出現制度上的彈性疲勞，追求萬能政府所產生的官僚

體制肥大化與僵硬化、追求計劃經濟所產生的財政赤字膨脹與非效率性、追求中央統籌所產生的

民間社會的民主不信感與政治冷漠感等弊端叢生，中央政府實已無法全面管控處理。民主先進國

家，特別是單一制國家的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面臨重組的挑戰，「地方復權的時代」已悄然來臨。

晚近，法國、英國、比利時、西班牙等歐盟國家、乃至於日本不約而同地推動地方分權改革與聯

邦化(federalization)改造，便是對此原則的呼應。其中，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的課題，亦是世

界民主諸國之要務。 

 

  隨著 1997 年地方分權改革的啟動，日本中央與地方關係開始產生質的變化，地方對於參與中

央決策的要求日益高漲。日本的地方分權改革雖然解除了中央政府在傳統上對於地方自治體的若

干束縛，但在本質上仍是由中央主導的改革。（陳建仁，2008：132）換言之，這場被稱為日本繼

明治維新與戰後改革之後的第三次國體大改造，其實是希冀以由上而下的推動方式，追求由下而

上的地方自主之目標。然而，地方自治體在地方分權改革過程中，並非完全沉默失聲，相反地，

來自學界與地方自治體的改革要求並為間斷過。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受限於大陸法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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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國家的體質，雖未能充分達到聯邦制國家的憲法保障的程度，然相較於其他國家卻已有長足

進展。職是之故，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的實施現狀與未竟課題殊值注意。日本地方自治

體的國政參與權的形成背景為何？中央與地方分別對其成效之見解為何？以及日後日本將如何進

一步促進其發展，以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此即本研究最初的問題意識。 

 

    因此，為了探討上述的問題，本研究的目的與步驟如次：首先，以文獻分析法，探討日本地

方自治體參與中央決策之沿革與途徑；其次，透過深度訪談法，取得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

權運作之成效與困境的第一手資料並加以分析；最後，運用比較分析法，探討單一制國家的地方

自治體國政參與權之對策與侷限等三個課題。本研究認為，透過日本案例之探討，能夠了解大陸

法系的單一制國家賦予地方自治體國政參與權之狀況與課題。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並非單純

他國之事務，事實上，即使在台灣，有鑑於中央政府與台北市政府的健保爭議，大法官釋憲第 550

號解釋即認為必須給予地方自治體參與中央層級立法與決策的空間。而學者亦認為，為了彌補中

央立法的周延與地方自治的完善，調和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台灣的國政參與權之建構已成為當

前之急務。（張正修，2003b：310-311 蔡茂寅，2006：76-77）顯見，單一制國家中，國政參與權

已非單純理論之建構，在實務上亦有其需要性。職是之故，希冀透過本研究，提供我國建構中央

與地方關係之若干思考借鑒。 

 

（（（（二二二二））））國政參與權國政參與權國政參與權國政參與權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文文文文獻探獻探獻探獻探討討討討 
    國政參與權目前國內相關文獻非常稀少，僅能從比較政府、政治學、或地方自治等相關研究

中找尋其線索，並無專門介紹之書籍或期刊論文。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國政參與權的理論為基礎，

探討相關研究情況與重要參考文獻。根據地方自治的理論，強調地方政府所追求的自由主義理論

價值是自由(liberty)、參與(participation)和效率(efficiency)，自由說明著地方上的民眾能藉由自治，

即自我發展，達到自由的追求；參與則是「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地方居民參與到地

方自己的事務；而效率代表著地方政府是比較符合經濟效益地分配公共資源，提供公共服務，因

為地方政府知道地方的需求，此即因地制宜的原理（高永光，2007：328-9）。因此，自 1980 年代

起，地方分權改革便依據上述的概念所推行，希望能達成當地方能夠自行處裡時，中央不應該介

入，中央政府的角色應從「主導與指揮」轉為「輔佐與扶助」。除了透過地方分權與民主政治的原

則建立擁有廣泛的自立性與自律性的地方自治體之外，更將垂直的各級政府之間的上下隸屬關係

轉為平行協力的夥伴關係。（田嶋義介，2004：23；白藤博行等編，2004：104-107）依循上述所

言，地方自治的概念即是強調地方政府不僅在消極意義上主張地方事務中央不得干涉，更應強調

「媒介的機能」與「參加的機能」，而讓地方對於國政之形成亦有一定程度之參與空間，即保障地

方之「國政參加」，並可藉此徹底實現「抑制的機能」（蔡茂寅，2003：41）。基於此，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不再是傳統上對下的發令者與執行者的角色，地方政府擁有高度的自主性，故國家賦予

地方政府擁有保護地方利益的機制，即國政參與權，成為重要的改革目標之一。換言之，地方政

府的國政參與權乃指保障地方自治團體擁有參與國家政務制定之權力，以保障地方的自治權，且

因地方政府的組成方式不同，使自治權的保障來源而有所差異，可分為憲法保障、法律保障與條

約保障，以下分別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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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制國家的地方自治體（各邦）的自治權多由憲法所保障，其原因在於未組成聯邦之前，各邦

的地位等於是一個國家，各有其獨立的自主權，故藉由選舉各邦代表參加聯邦的國會，以便邦的

代表在聯邦國會中有發言權與表決權，維繫其準國家或地域主權國家之地位。由於各聯邦國制度

不同，其保障方式可分為下列二種：一、各邦派遣代表參與聯邦立法：一般而言，聯邦制國家多

設有上下兩院，上院（參議院）代表各邦，下院（眾議院）代表國民。聯邦的法律，大體上都要

經過兩院通過才能成立；二、聯邦憲法的修正應經各邦批准：在聯邦制下，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已

為聯邦憲法所明定，是則各邦的自治權已由聯邦憲法所保障，此種操之於聯邦的保障，各邦都要

得到有效的保證，必須對於聯邦限的修正，握有相當的決定權，爾後才能確保憲法所規定的自治

權，故聯邦國憲法的修正，允許各邦參與，且有相當的決定權（薄慶玖，2001：29）。關於法律保

障的部分，多以單一制國家為主。在單一制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非對等的，地方政府的權

力乃由國家所授與，且大多與法律方式授與。在英美制國家，如英國的地方政府是得到法律的保

障，即非經修正法律的方式，不得任意剝奪地方政府的自治權。但在大陸制國家，對地方政府的

自治權，並沒有英美制的保障強，如法國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極大的監督，雖在 1982 年的「地

方分權法」中擴大地方的自治權，但中央駐省之共和國專員，仍有檢視地方政府政務是否違法之

權，且得將引起爭議之案件送交行政法院判決，地方政府的自治權仍難避免上級政府之干預（薄

慶玖，2001：128）。相反地，法國的「兼職制度」(cumul des mandates)允許地方民選公職人員同

時兼任數種中央政府官員與地方民意代表，雖然禁止水平層級職務的兼任，但此制度不僅可讓中

央傾聽地方的聲音，亦可讓地方擁有參與國家制定政策的權力，達到具有上情下達與下意上傳的

地方分權之效用。（高永光，2007：318；劉文仕，2007：99-100）在條約保障方面，多集中在中

東歐新興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些新興諸國都亟欲起草憲法以組織政府。當時協約

國方面認為各新興國內的少數民族，應予以特別保障，其所採用的保障方式，是要這些新興國家

與協約國方面簽訂條約，同意保障其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簽訂條約之後，各國如有侵害其少

數民族的權益者，視為違反與外國簽訂的條約義務，可以由簽約的外國提交國際聯盟委員會(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處理（張明貴，2005：132）。因此，上述三種保障當中，唯有憲法

保障方能落實國政參與權之精神。 

 

  英美法系國家對於地方自治體的授權方式採取「列舉授權」的「二元式事務分配方式」。亦即，

地方自治體並未擁有固有權限，任何權限都必須得到國家或上級政府的分別授與，並且禁止逾越

權限(principle of ultra vires)。在「二元式事務分配方式」之下，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的界線非常

清楚，雖然有地方難以獲得更多權限之弊端，但地方自治體的權限一經獲得，非中央立法機關之

許可，則難以改變，故其保障較高。因此，英美法系國家的地方分權改革，多以權限下放(devolution)

為主。相反地，大陸法系國家則採取「概括授權」的「多層式事務分配方式」。其特點在於同一事

務同時分配給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中央和地方的事務沒有明顯劃分，各級政府提供的行政服務

在同一地區內互相重複。因此，中央得隨時指揮和監督地方，其結果是地方自治團體容易淪為國

家派出機關，區分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的意義頗低。在多層式事務分配方式的影響下，中央將完

全可以不需顧慮地方的意願，制定侵犯地方自治事項之法律與行政命令，且得直接將主管機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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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為中央行政機關。同理，國家派出機關與特殊法人的設置越多，地方自治團體能插手的權限就

會越少，因而變相形成中央集權體制。（村松岐夫編，2006: 62-63；張正修，2003b: 279-281） 

 

    因此，依據地方利益保障方式的不同，可得知對於國家而言，地方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在憲

法保障地方自主權的國家，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為同等的地位，並在憲法中納入地方的自主權

限，以藉由修憲之困難度來維護地方自主權；亦或是透過區域議員在國會中的比例，做為不致於

修改不利地方權限規定之下的防波堤。且在德國威瑪憲法時代，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憲法理

論》一書當中，強調「制度保障說」認為：「 (地方 )自治的制度是由國家 (Reich)的憲律

(Verfassungsgesetz)所保障的。其結果就是地方自治的制度本身不能被廢止；在實體的內容上，否

定地方自治或是剝奪地方自治本質存在的所以法律，都是違反國家憲法的」(張正修，2009：22)。

且在「歐洲地方自治憲章」的第十一條條文中，聲明：「地方自治的原則須由簽署國立法加以確定，

而儘可能是在憲法中加以確定；……而地方當局的權利與義務，須由憲法與制定法加以確定；……

對於地方當局工作進行所有各種方式的行政監督，必須是在憲法或法律所規定的情形下，依憲法

或法律所規定的程序，才可為之」(張明貴，2005：30)。故透過憲法保障來鞏固地方的國政參與權

才能真正保證地方的利益不受中央所干涉，以達到地方自治的首要目的。 

 

（（（（三三三三））））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方方方法與法與法與法與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法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研究技術；同時，為了進一步了解日本國政參與

權的實情以及補強相關文獻之缺漏，則赴日進行深度訪談；最後，再運用比較分析法，探討單一

制國家的地方自治體國政參與權之對策與侷限。 

    深度訪談主要與 7 位日本學者進行面對面的晤談，以取得第一手資料。訪談實施期間為 2012

年 4 月 19 日至 25 日，訪談對象與時間如次： 

 

編

號 

日期 受談者 職稱 地點 

A1 4 月 20 日上午 島田恵司 大東文化大學環境創造學部準教授 大東文化大學 

A2 4 月 20 日下午 天川晃 橫濱大學政治學科名譽教授 橫濱車站 

A3 4 月 21 日下午 土岐寬 大東文化大學環境政治學科教授 帝國飯店 

A4 4 月 21 日晚上 關口勝 亞細亞大學經營學科教授 池袋車站 

A5 4 月 22 日下午 鹿谷雄一 北亞大學法學部講師 上野車站 

A6 4 月 23 日中午 金井利之 東京大學政治學科教授 東京大學 

A7 4 月 23 日下午 東田親司 大東文化大學環境政治學科教授 

（前日本地方分權改革推進委員會事

務局長） 

大東文化大學 

 

  深度訪談的題綱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日本地方分權改革前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二）日

本當前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之現狀與缺失；（三）日本未來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之改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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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其詳情如次： 

 

[1] 日本地方分權改革對於地方自治體的保障有何助益？ 

[2] 日本中央與地方關係是否為夥伴關係？ 

[3] 日本中央集權傳統對於分權改革有何影響？ 

[4] 日本目前主要有那些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 

[5] 現行的國政參與權能否有效保障地方自治體的權限與地位？ 

[6] 地方六團體的作用與缺失為何？ 

[7] 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主要的缺點為何？ 

[8] 日本中央政府應如何防止地方的腐敗？ 

[9] 日本未來應如何落實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 

[10] 如果設置地方自治保障院，則應採美國模式或是德國模式？ 

 

（（（（四四四四））））日本的國政參與權日本的國政參與權日本的國政參與權日本的國政參與權之之之之現狀現狀現狀現狀與與與與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日本的國政參與權的意涵主要分成兩種，其一是指人民參與政府的事務，其二則是指地方自

治體參與中央的事物，本研究主要探討後者。日本國政參與權主要可分為個別的自治體層次與集

合的自治體層次。（金井利之，2008：87-93）以下分述如次： 

 

  個別的自治體方面，主要以上意下達的地方利益誘導、上官下遣的「天下り」、以及溝通協調

的「協議會」為主。（一）地方利益誘導是指在日本傳統派閥政治之下，為求長期穩定的執政與選

舉的勝利，因而積極地將地方利益與政府的公共工程掛勾。這種類似政治分贓的制度，在戰後自

民黨的執政下，非常地繁盛。（御厨貴，1988：141-144）日本形容這種地方利益誘導制度最有名

的諺語，即是：「我田引鉄」。（二）「天下り」則是以人事交流的名目，由中央部會的派遣或是指

定人員輪流到地方擔任公職，結果造成地方自治團體的重要行政單位與派出機關的職位為其壟

斷，自治組織權和人事權皆被中央掌握。（原田尚彦，2003: 27-30）（四）「協議會」則是指中央行

政機關與個別地方自治體進行事務協調的會議，然其問題在於缺乏法律的依據，且在金字塔的行

政科層結構下，往往流於形式而難以真正地表達地方的自主意思。（金井利之，2008：88-89）因

此，日本傳統上的中央與地方溝通的個別的自治體層次的管道，最終皆成為中央主導與控制的手

段，因而透集合的自治體層次的途徑來實現國政參與權的呼聲日益提高。 

 

  在集合的自治體層次上，日本最重要的國政參與途徑是地方六團體。地方六團體係依據《地

方自治法》第 263 條之 3，由日本地方行政機關首長與日本地方立法機關議長所組成的六個法定

團體，其分別為：全國知事會、全國都道府縣議會議長會、全國市長會、全國市議會議長會、全

國町村會、全國町村議會議長會。在有關地方自治事務上，地方六團體得向內閣或國會提出意見。

日本設置地方六團體的主要原因在於隨著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公共事務已難以清

楚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因而放棄實體方面保障自治權的方式，而改以透過「國政參與」的程

序來保障。（張正修，2003b：292）從 1990 年以來，地方六團體扮演著日本地方分權改革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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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引機的角色，透過「意見陳述權」不斷地影響著中央對於地方事務的立法、決策、以及人事，

並成為學界與地方政界改革者的堅強後盾。然而，地方六團體的意見陳述仍屬諮問性質而缺乏最

後的決定力，在法制上並無強迫國會或內閣回應的效果，遑論變更決策。此外，地方六團體雖屬

地方自治團體的聯合組織，然其內部運作卻與中央各省廳相關，且其代表之產生則屬於傳統的共

推制度而非民主制度。無論如何，地方六團體非常慎重地行使意見陳述權，而其主要影響係透過

非正式途徑，例如輿論、政策建言書、審議會、以及推薦人選等。換言之，地方六團體在某種程

度上屬於自治業界團體的產業別壓力團體。（金井利之，2008：91-92） 

 

  集合的自治體另一個有名的代表為「国地方係争処理委員会」。此為處理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

間的爭議的中立機關，以解決過去中央政府在處理爭議時球員兼裁判的問題。1999 年修正的《地

方自治法》創設了二階段的爭議處理制度。第一階段，由中立的「國地方係爭處理委員會」及「自

治紛爭處理委員會」來處理（第 250 與 251 條）；第二階段則是經由法院的司法解決的訴訟途徑（第

251 之 5 與 252 條）。「國地方係爭處理委員會」主要處理地方不服對中央的「是正」的要求、許

可的拒絕、其他處分、其他公權力的行使等「關與」、中央的「不作為」（中央不處理地方的申請、

許可等）、以及協議等情形。「國地方係爭處理委員會」由五位社會人士組成，其中兩人可為常設

委員。委員必須經日本眾參兩院同意，復由總理大臣任命，係一需維持公平性、中立性、及獨立

性的非常設機關，任期三年。然而，從該委員會設立法案討論之初便爭議不斷，特別是委員的常

設與否、以及法律上的約束力等問題至今仍未解決。至於第二階段的訴訟途徑，其性質上屬於機

關訴訟，亦即在前述的準司法途徑未能解決的問題，則最後得以透過司法途徑來解決。簡而言之，

為了去除過去在中央與地方有爭議時，中央行政機關得以選擇對己方有利之解釋從而限制地方，

因而日本將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紛爭改由中立機關處理，從而保障地方自主性。此即日本地方自治

體在權限爭議上的國政參與權。 

 

  在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上，日本亦引進集合的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2005 年，依據《國土形成

計劃法》，日本將「全國總合開發計畫」更換名稱為「國土形成計劃」，除強化由眾參兩院國會議

員為主的「國土審議會」的審議調查權與政策建議權外，第 9 至 12 條條文則針對新設置的「廣域

地方計畫」，規定國土交通大臣必須透過「廣域地方計畫協議會」與相關行政機關首長協調跨域事

務，其涵蓋範圍亦由過去的跨越市町村的行政轄境的層級，提升至橫跨都道府縣的層級。除該法

規定的「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之外，日本國土交通省亦陸續規劃「東北圈」、「北陸圈」、

「四國圈」、「中國圈」、「九州圈」的地方廣域計畫。（国土交通省国土計画局，2009：3）換言之，

相較於過去由中央完全主導的國土開發規劃，日本將其分為兩個部分，涵蓋全國的計畫，增加國

會議員的參與；跨域的區域計畫則著重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自治體的協調，以避免中央集權。此

外，在日本的「三位一體財政改革」當中，為了協調中央與地方的爭議，則先後設置有「經濟財

政諮問會議」與「国と地方の協議の場」（中央與地方協議場域）（森田朗，2003：46-48；金井利

之，2008：95-100）然而，此兩者隨著「三位一體改革」告一段落而解散，並未成為常設組織，

而僅是時效性的溝通會議。 

2009 年以降，在各界的要求之下，經過三次中央與地方的會議協商後，國會遂於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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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国と地方の協議の場に関する法律》，「国と地方の協議の場」成為常規性的正式組織。時

至今日，該協議場域已舉行過 10 次以上之會議，而透過訪談可以了解，中央不再是扮演主導者之

角色，地方自治團體曾透過此場域否決中央的提案。顯見，日本日益加強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

權之決心。 

 

  綜上所述，日本目前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途徑非常多元，然在日本中央集權的傳統下，地

方自治體是否能夠真正地透過國政參與以保障其權限，仍有疑問。也因此，日本才有仿效聯邦制

國家設置地域代表的「參議會」，以求真正落實國政參與之構想。（西尾勝，2006：98-100；西尾

勝，2007：162-165）職是之故，由於現存的資料無法真正了解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之實

情，因而本研究希冀透過深度訪談來取得第一手資料。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上所述，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無論其單向性或是雙向性，主要可分為兩類：在個

別的自治體方面，有地方利益誘導、「天下り」（天神下凡）、個別協議會；在集合的自治體方面，

則有自治階統制、地方財政委員會、以及地方六團體等。（金井利之，2008：87-93）此外，在地

方分權改革起步後，則有「国地方係争処理委員会」（中央與地方爭議處理委員會）與「地方分權

改革推進會議」兩種具有代表性。（島田恵司，2007：156-159）在日本財政分權改革主軸的「三

位一體改革」當中，則先後有「經濟財政諮問會議」與「国と地方の協議の場」（中央與地方協議

場域）登場。（森田朗，2003：46-48；金井利之，2008：95-100）即使目前已有多種地方自治體的

國政參與的途徑，然而日本各界並未因此滿足。為了有效地保障地方自治體的權限與地位，地方

分權改革的中心人物的西尾勝教授一再強調，日本應仿照聯邦制國家的參議會模式，廢除目前功

能較弱的參議院，改設「地方自治保障院」，以落實分權型社會的理念。（西尾勝，2006：98-100；

西尾勝，2007：162-165） 

 

  隨著全球分權(global decentralization)時代的來臨，世界民主國家莫不致力於落實地方自治，

以期健全地方自治體的自立自主能力，從而促進社會活化與民主深化。台灣自無法例外，建構分

權型地方自治與權限下放已然成為我國之要務。（趙永茂，2009：58）地方自治兩大意涵中的團體

自治，強調以一定之地域組成公法人團體，可依自主意思自行處理地方公共事務，國家或其他外

力均不得任意加以侵害、干涉。顯見，地方自治如果要真正落實，則必須避免中央政府的恣意變

更地方自治體的權限和地位，如此方能實現法律意義的自治。在此情形下，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

治不易落實，則其民主穩定相對容易鬆動，其後果不言而喻。對於大陸法系的單一制民主國家而

言，無論是立法或行政上的條件，由於中央優位與行政一體的政治體質之影響，地方自治體的權

限往往容易受到限縮與干預，即使權限下放仍無法獲致保障。因此，如欲真正落實地方自治，則

必須建構中央與地方的對等協力的夥伴關係，如此方能實現法律意義的自治。綜觀單一制國家在

此課題闕漏的原因在於，欠缺如聯邦制國家般的憲法保障與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透過目前

正在進行地方分權改革的日本之考察，本研究發現，單一制國家框架下的地方自治體參與中央事

務雖屬不易，然並非完全付之闕如，亦不應予以漠視。對於民主開發中國家的臺灣而言，如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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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政參與權的制度設計來保障地方自治，實是刻不容緩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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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Ｖ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V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V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V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雖是較少受到關注的研究課題，然而其對於地方自治體的團

體自治之保障不言而喻，對於民主開發中國家的臺灣而言，實是未來難以避免之課題。本

計畫主要探討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的實施情形，除了能夠理解日本目前實施之現

況與課題外，對於同是大陸法系單一制民主國家的臺灣而言，亦能夠在理論上與實務上提

供未來我國建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依據，以落實地方自治。後續研究則可以聯邦國與

單一國兩者的國政參與權進行比較研究，亦可透過本計畫之成果重新檢視我國地方自治體

參與中央決策的實證分析。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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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2012 年 7 月 30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為了進一步了解日本國政參與權的實情以及補強相關文獻之缺漏，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透

過 7 位日本學者的訪談，取得第一手資料。訪談實施期間為 2012 年 4 月 19 日至 25 日，訪談對象

與時間如次： 

 

編

號 

日期 受談者 職稱 地點 

A1 4 月 20 日上午 島田恵司 大東文化大學環境創造學部準教授 大東文化大學 

A2 4 月 20 日下午 天川晃 橫濱大學政治學科名譽教授 橫濱車站 

A3 4 月 21 日下午 土岐寬 大東文化大學環境政治學科教授 帝國飯店 

A4 4 月 21 日晚上 關口勝 亞細亞大學經營學科教授 池袋車站 

A5 4 月 22 日下午 鹿谷雄一 北亞大學法學部講師 上野車站 

A6 4 月 23 日中午 金井利之 東京大學政治學科教授 東京大學 

A7 4 月 23 日下午 東田親司 大東文化大學環境政治學科教授 

（前日本地方分權改革推進委員會事

務局長） 

大東文化大學 

 

二、研究成果 

  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相關學術文獻並不多見，透過深度訪談，不僅得以佐證書籍與期

刊論文之敘述，同時亦能取得非日本研究者難以取得之資訊。這次接受訪談的七位學者皆肯定日本

地方分權改革之成果，雖在細節部分大多有未竟全功之遺憾，但仍一致同意中央與地方日益建構對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29-046 

計畫名稱 日本地方自治體之國政參與權初探 

出國人員

姓名 
陳建仁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出國時間 
2012年 4月 19日至 

2012 年 4月 25 日 
出國地點 日本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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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協力關係之傾向。藉由國外學者的深度訪談之實施，本研究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研究成果： 

  首先，最新資訊之取得。無論是學術書籍或是期刊之撰寫與出版，皆需要時間之累積，然透

過深度訪談，則可取得尚未付諸文字之資料。例如：受訪者 A1 與 A6 提出「国と地方の協議の場」

（中央與地方協議場域）的重要性，在書籍上此協議場域係屬臨時組織，然在實務上這個制度不

僅繼續存留，而且予以常規化及法制化。 

  其次，內部資料之理解。對於非本國的外國研究者而言，往往容易誤讀或誤判他國文獻。以

日本為例，所謂地方六團體雖係地方自治體的聯合組織，並向中央政府提供建言，然其內部運作

非經日本學者提示，則難明白地方六團體的事務運作卻是中央省廳的「天下り」（上官下遣或旋轉

門），致使中央得以干預。此外，地方六團體代表之產生，則非民主票選，而係外人難以理解之自

然形成。凡此，若非進行深度訪談，則易產生誤解或偏頗之問題。 

  最後，當前課題之收集。進行比較研究或是外國案例研究時，由於非本國人，難以感同身受

其國家之實務與理論之問題。透過深度訪談，不僅得以補充或佐證文獻資料，同時亦能夠藉由該

國專家學者之眼，洞悉其制度或政策之優缺點。這次日本深度訪談之旅，不僅使得本研究得以豐

富學術視野，更能站在日本專家學者的肩膀上觀察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之良窳，以提供

臺灣日後改革之借鑑。例如：地方利益誘導所導致的公有地悲劇、「天下り」造成的官僚壟斷、以

及地方六團體的黑箱作業等。 

  地方自治體的地位與權限之保障，以聯邦制國家為首要，其透過憲政設計防止中央恣意干預

地方。然而，在強調行政一體的單一制國家中，地方自治權主要以法律保障為依歸，往往難以避

免中央或上級行政機關之侵犯。地方自治兩大意涵中的團體自治，強調以一定之地域組成公法人

團體，可依自主意思自行處理地方公共事務，國家或其他外力均不得任意加以侵害、干涉。顯見，

地方自治如果要真正落實，則必須避免中央政府的恣意變更地方自治體的權限和地位，如此方能

實現法律意義的自治。在此情形下，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治不易落實，則其民主穩定相對容易鬆

動，其後果不言而喻。綜觀單一制國家在此課題闕漏的原因在於，欠缺聯邦制國家的憲法保障與

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透過目前正在進行地方分權改革的日本之考察，本研究發現，單一制

國家框架下的地方自治體參與中央事務雖屬不易，然並非完全付之闕如，亦不應予以漠視。對於

民主開發中國家的臺灣而言，如何透過國政參與權的制度設計來保障地方自治，實是刻不容緩之

課題。 

 

三、建議 

  出國進行深度訪談所費不貲，然在經費刪減的情形之下，容易導致計畫執行之困難，故建議今

後針對進行國外深度訪談者，能有較為合理之預算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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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協力關係之傾向。藉由國外學者的深度訪談之實施，本研究主要有三個重要的研究成果： 

  首先，最新資訊之取得。無論是學術書籍或是期刊之撰寫與出版，皆需要時間之累積，然透過

深度訪談，則可取得尚未付諸文字之資料。例如：受訪者 A1 與 A6 提出「国と地方の協議の場」（中

央與地方協議場域）的重要性，在書籍上此協議場域係屬臨時組織，然在實務上這個制度不僅繼續

存留，而且予以常規化及法制化。 

  其次，內部資料之理解。對於非本國的外國研究者而言，往往容易誤讀或誤判他國文獻。以日

本為例，所謂地方六團體雖係地方自治體的聯合組織，並向中央政府提供建言，然其內部運作非經

日本學者提示，則難明白地方六團體的事務運作卻是中央省廳的「天下り」（上官下遣或旋轉門），

致使中央得以干預。此外，地方六團體代表之產生，則非民主票選，而係外人難以理解之自然形成。

凡此，若非進行深度訪談，則易產生誤解或偏頗之問題。 

  最後，當前課題之收集。進行比較研究或是外國案例研究時，由於非本國人，難以感同身受其

國家之實務與理論之問題。透過深度訪談，不僅得以補充或佐證文獻資料，同時亦能夠藉由該國專

家學者之眼，洞悉其制度或政策之優缺點。這次日本深度訪談之旅，不僅使得本研究得以豐富學術

視野，更能站在日本專家學者的肩膀上觀察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參與權之良窳，以提供臺灣日後

改革之借鑑。例如：地方利益誘導所導致的公有地悲劇、「天下り」造成的官僚壟斷、以及地方六

團體的黑箱作業等。 

  地方自治體的地位與權限之保障，以聯邦制國家為首要，其透過憲政設計防止中央恣意干預地

方。然而，在強調行政一體的單一制國家中，地方自治權主要以法律保障為依歸，往往難以避免中

央或上級行政機關之侵犯。地方自治兩大意涵中的團體自治，強調以一定之地域組成公法人團體，

可依自主意思自行處理地方公共事務，國家或其他外力均不得任意加以侵害、干涉。顯見，地方自

治如果要真正落實，則必須避免中央政府的恣意變更地方自治體的權限和地位，如此方能實現法律

意義的自治。在此情形下，單一制國家的地方自治不易落實，則其民主穩定相對容易鬆動，其後果

不言而喻。綜觀單一制國家在此課題闕漏的原因在於，欠缺聯邦制國家的憲法保障與地方自治體的

國政參與權。透過目前正在進行地方分權改革的日本之考察，本研究發現，單一制國家框架下的地

方自治體參與中央事務雖屬不易，然並非完全付之闕如，亦不應予以漠視。對於民主開發中國家的

臺灣而言，如何透過國政參與權的制度設計來保障地方自治，實是刻不容緩之課題。 

 

三、建議 

  出國進行深度訪談所費不貲，然在經費刪減的情形之下，容易導致計畫執行之困難，故建議今

後針對進行國外深度訪談者，能有較為合理之預算計算方式。 

 

四、其他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10/3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日本地方自治體之國政參與權初探

計畫主持人: 陳建仁

計畫編號: 100-2410-H-029-046- 學門領域: 比較政治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建仁 計畫編號：100-2410-H-029-046- 

計畫名稱：日本地方自治體之國政參與權初探 

量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數（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1 1 100%  

博士生 2 2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本計畫透過深度訪談，與日本七位學者進行學術交流，並預計在建立以台日地

方自治研究的學術合作社群。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預計於今年 12 月投稿研討會，並投稿論文期刊。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地方自治體的國政參與權雖是較少受到關注的研究課題，然而其對於地方自治體的團體自

治之保障不言而喻，對於民主開發中國家的臺灣而言，實是未來難以避免之課題。本計畫

主要探討日本地方自治體的國政參與權的實施情形，除了能夠理解日本目前實施之現況與

課題外，對於同是大陸法系單一制民主國家的臺灣而言，亦能夠在理論上與實務上提供未

來我國建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依據，以落實地方自治。後續研究則可以聯邦國與單一

國兩者的國政參與權進行比較研究，亦可透過本計畫之成果重新檢視我國地方自治體參與

中央決策的實證分析。 

 


